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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与人文关怀 

刘 强 

  

  “社区矫正”是指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或经过监管机关改

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改造和服务的执

法活动。社区矫正需要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力量。进行试点是指扩大对这些人

在社区中执法的比例，9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把上海

作为全国六个试点省市之一。 

  社区矫正仅仅是为了减轻监狱的拥挤、降低刑罚成本吗?根据2002年官方统计，全国押犯

的人均年费用为9300元，上海的费用要更高一些。上海继新建青浦监狱后，又新建了宝山和

新收犯监狱，现在又在扩建军天湖监狱。因此，减轻拥挤、降低成本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社区矫正的重要性还可表现为三:一是减少罪犯在监服刑的负面影响。监狱虽有将罪犯与

社会隔离，对罪犯予以惩罚和改造之功能，但也可能成为罪犯学习犯罪技能、巩固犯罪倾

向、接受犯罪亚文化的学校；同时，较长时间的监禁可能导致其家庭的不稳定和破裂，影响

对子女的正常抚养功能。二是有利于罪犯对社区的适应。罪犯经较长时间在狱羁押后刑满释

放，往往如高楼坠地，对社会有严重的适应障碍。扩大让罪犯在社区中服刑的机会，可减少

此弊端。三是有利于缓解罪犯的不平衡心态。我国连续的严打整治斗争，使多数罪犯及其亲

友感到量刑偏重，适当扩大社区矫正，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立情绪，扩大执政党的执

政基础。 

  将更多的犯罪分子放到社区，是否会增加社区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对此需作以下说明:一

是社区矫正对象是经过认真选择的，这些人主要是初犯、偶犯或者在监狱服刑一段时间，确

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二是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服刑有较强的法律制约因素。如

果他们违反纪律和制度，将随时可以收监:如果他们犯有新罪，将面临新罪与旧罪数罪并罚的

结果，因此.他们需要慎重行事。三是扩大社区矫正与社区的安全稳定并不能形成直接的因果

关系。犯罪分子在社区中是否会重新犯罪，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的素质和品行，而且与社区的

政策和环境、社区的居民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素质密切相关。 

  社区矫正的成功需要得到每一个社区居民的密切配合。避免罪犯重新犯罪的重要条件是

使其在社区中能够正常的生活并感到社区的温暖我们不仅需要社区矫正工作者对罪犯提供特

别的帮助和服务，如寻找工作，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树立生活的信心和

勇气，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而且更需要社区居民在言谈话语、举手投

足、甚至在眼神的传递中应体现出对他们的同情、理解、尊重和关爱之心。我们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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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不仅应包括对国内外各类人才的笑迎，而且应包括对犯罪失足者的同情、理

解和接纳，只有这样，才能使“海纳百川”的内涵得以深化，更加体现出上海人的宽广胸

怀。社区矫正的开展呼唤地方性社区矫正法规的出台。我国现行有关非监禁刑的法规已不适

应目前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不适应进一步改革、发展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需要。从目前情

况来看，由于城市、农村、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落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区的发

展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在全国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的条件尚不成熟，但社区矫正这一

刑罚制度的改革又迫切需要有关法律规范来加以调整，因此制定地方性的社区矫正法规应该

说是迫在眉睫。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非监禁刑的规定比较原则、粗放、并带有阶级斗争的

烙印，主要表现为法律注重对罪犯的监督考察，而忽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服务以及相关权

利的保护。而从发达国家有关社区矫正的法规内容来看，不仅涉及了对罪犯权利的限制和剥

夺，如何对罪犯进行管理，而且涉及到对罪犯权利的保护，以及权利保护的有关程序随着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属于刑事方面的法律，不仅需要作为惩罚犯罪的工具，而且应是罪犯

权利保障的宪章。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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